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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充

分運用社會相關人力資源以提升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服務品質，並提供有志者貢獻

心力與回饋本校之管道， 特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圖書館志工服務管

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凡年滿十八歲，具服務熱忱，身心健康且每週至少可服務三小時者。 

三、 申請方式： 

(一) 申請： 

 1、校外人士：請備個人國民身分證、簡歷資料，親自辦理報名。  

 2、本校教職員工生：請持證明文件，親自辦理報名。 

(二) 遴選：經本館初選後面談，瞭解志工個人專長及性向特質後選用合適者。 

(三) 訓練：經本館遴選通過者，依其志願服務項目參與實務講習訓練後，協助各項指

定業務。 

四、 服務工作項目： 

(一) 協助文件整理、圖書上架、圖書整架。 

(二) 協助閱覽空間秩序維護及環境整理。 

(三) 協助辦理各項活動或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五、 志工守則： 

(一) 志工須遵守本館各項規定，凡不遵守規定或行為有損本館聲譽者，取消其志工資

格。 

(二) 準時上下班，工作時間內穿著工作背心，以為識別。 

(三) 因故不能依時上班工作，需事先向館員請假或以電話聯絡。 

(四) 服務時視為本館之一員，需配合本館工作安排及行為督導。 

(五) 時常保持愉快親切的服務態度。 

六、 獎勵方式： 

(一) 服務期間享有使用本館視聽設備及校友借書之權利。 

(二) 每學期服務時間達五十小時者，另有優惠借閱圖書之獎勵措施如下： 

1、校外人士：可比照本校學生借書權利。 

2、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友：原圖書借閱冊數及借閱期限均增為原規定之兩倍。 

(三) 每學期服務結束後，得依服務表現，依以下項目公開表揚。 

1、累計服務時數達兩百小時者，由本館公開頒獎表揚，並致贈感謝狀。 

2、連續服務滿三年且服務時數達五百小時者，獲頒榮譽狀並成為圖書館之友，借

閱免繳保證金。 

七、 本要點經本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